
有条不紊，为此，要注意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，

1 、加强财政同银行的配合，共同做好国库券的

发行和还本付息工作，

我国国库券是政府债券，其具体业务由财政银行

两家办理，因此，可以说，国库券发行和还本付息工

作，既是财政的本职工作，也是银行的本职工 作，

各级财政部门同银行一定要加强协作，共同做好国务

院交办的这项工作，从 发行 环 节看，通过几年的摸

索，财政同银行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功的相互配合的

经验，但个别地方在债券的调运、分发，收款、划款

等环节还存在一些不协调现象，需要进一步加强相互

的配合，从还本付息方面看，去年是对个人发行的国

库券还本付息的第一年，由于经验不足，银行兑付网

点少和一些地方信用社不兑付国库券等原因，出现了

兑付难的局面，有的群众为了兑付五元、十元国库券

要跑上几十里路，排几个小时队.大大影响了群众购

买国库券的积极性，今年国库券兑付额进一步加大，

兑付难的问题应引起各地的足够重视，除了银行应增

设兑付网点，信用社应创造条件开办兑付业务外，财

政银行的同志还应采取措施，动员各单位办理集中兑

付.以减少银行工作的压力，去年，转发了建设银行

银川市支行开展国库券和债券的“三代一保”业务的

经验，对解决国库券保管难、兑 付难的问题起到了很

好的作用，（见（87）财综字99号和（87）工银办字

第56号通知），希望各地能迅速推广银行的经验，尽

量为群众兑付国库券提供方便，

2 、国库券流通市场要有组织有步骤地开放，

开放国库券流通市场，允许国库券在国家指定的

场所进行交易.对促进国库券的发行将起到重要作

用，但是.国库券流通市场的开放必须有组织分步骤

地进行，目前国务院正在制定有关国库券上市交易的

办法，各级财政同银行部门，一定要严格按照规定的

办法组织国库券的交易和流通，在有关国库券上市交

易办法还没有颁布前，除试点城市外，各地暂时不要

自行组织国库券的交易活动，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，

在国家指定场所以外进行国库券 买卖的，要按财政

部、工商行政管理局（87）财综字第73号文的处罚规

定办 理，

3 、继续做好国库券推销的宣传组织工作，

国库券推销的宣传工作各地已经搞了几年，总结

出了一套比较成功的经验。今年国库券推销工作要进

一步深入。一方面要继续宣传认购国库券是每个公民

应尽的义务；另一方面，要向群众讲明，今年国库券

发行作了重大改进及认购国库券的好处，让群众真正

感受到认购国库券是利国利民，一举两得的好事，此

外，今年增加了国库券流通的内容，群众对国库券如

何流通，流通中有哪些政策规定不太清楚。目前有的

政策问题正在酝酿制定中，但有两条必须向群众讲清

楚：一条是国库券流通市场开放后，国库券必须在国

家指定的场所内，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买卖；在规定

场所以外的任何买卖活动，均属违法 行 为，应 予 取

缔，第二条是开放国库券流 通市场只是国库券可以在

规定场所内进行买卖，并不意味着国库券可以作为货

币流通，任何利用国库券购买商品和推销商品者，都

应视作违法行为坚决制止。

书讯 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法规汇编》（续集）即将出版

由财政部条法司编纂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法

规汇编》（1986年10月—1987年），收录了这一时

期中新发布的财政法规150个，是1987年出 版 的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法规汇编》 六个分册的续集。
本书内容包括综合、预 算管 理、税收、企业财

务、行政事业财务、基本建设财务和会计管理等7类，

为了使用户及时了解财政法规的变动情况，书中对一

些法规条文已由新的法规内容代替的，都作了注释，

本书中还附录了前六本法规汇编中已经废止、失效的

财政法规目录。
本书的特点是：逻辑严密，分类 清楚，便于使

用，它对所收录的法规.在确保其规定性准确的前提

下，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。
本书的出版，是财政立法 动态的 最 新 反 映。由

于它兼有权威性、准确性、及时性和方便性，无疑对

广大企、事业单位、国家机关、科研教学单位、个人

和财政、税务干部，是一个重要的法规依据。

本书将由中国 财经出版 社于1988年 6 月出版发

行。每册定价3.50元，另按书价的10%收取邮费。需

要者，请于1988年 3 月31日以前，向中国财政经济出

版社发行部订购，地址：北京大佛寺东街 8号，开户

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分理处，帐号：461198—

4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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